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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15－2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核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1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川证监机构[2015]� 8号，以下简称“《批复》”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在浙江省杭州市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C类）。

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公司将按照《批复》要求，尽快依法依规设立证券营业部并申领相关证照。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编号：临

2015-026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2日，公司接控股股东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瑞

茂通” ）通知，郑州瑞茂通于201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将其原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168,920,000股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 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19.23%。

截至目前，郑州瑞茂通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618,133,81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878,

263,893股的70.38%。 郑州瑞茂通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446,6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0.85%。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

*ST

南纸 公告编号：

2015－036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和归还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

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2014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2014年5月29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投资集团” ）继续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额度5亿元的财

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次提取，循环使

用，每笔借款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执行。 2015年4月20日和2015年4月21日，公司分别收到福建投资集团委托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向公司提供4000万元和6000万元贷款的财务资助， 使用期

限半年，资金占用费按贷款利率5.35%计算。 根据委托贷款的到期情况，公司于2015年4

月21日归还10000万元委托贷款财务资助资金。 截止目前，福建投资集团以委托贷款方

式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余额合计40000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 ）获得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人民币10亿元，期

限2年。 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另，公司按照所持有的云南华侨城实业

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华侨城” ）股权比例，为云南华侨城取得7亿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为省城投集团和云南华侨城提供担保均在公司2015年度授权范围之内，无

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5亿元（未包含本次为省城

投集团提供担保），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138.41亿元；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约为人民币74.76亿元（未包含上述两笔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6.8� %。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5

债券代码：

112049

债券简称：

ST

安泰

01

债券代码：

112101

债券简称：

ST

安泰债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安泰科技，证券代码：

000969）交易价格于2015年4月20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关注、核实情况

董事会经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后说明如

下：

1、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披露了有

关交易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0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上述交易事项正在进行中。

2、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的情形。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以及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6、公司以及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本次交易事项的风险提示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3、公司在此郑重提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971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2015-32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接到股东仙桃市经济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中心 （以下简

称:“国资营运中心” ）函告，国资营运中心于2015年4月20日至4月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股份2,7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

%

）

仙桃市经济

委员会国有

资产管理营

运中心

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

23.06 272 1.12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 -- 272 1.1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仙桃市经济委

员会国有资产

管理营运中心

合计持有股份

512 2.11 240 0.9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12 2.11 240 0.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国资营运中心本次减持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2、国资营运中心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

2015-030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9,398,07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5.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晓光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李非文先生、景和平先生、吴裕庆先生、李琦女士、刘玉

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3、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4、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6、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7、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53,372 99.98 24,500 0.01 20,200 0.0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9、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072 99.99 8,600 0.00 16,400 0.0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49,373,672 99.99 8,000 0.00 16,400 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

通股股东

245,058,255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

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

通股股东

4,295,117 98.97 24,500 0.56 20,200 0.47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 股

东

3,878,917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通股股东

416,200 90.30 24,500 5.32 20,200 4.3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2014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2

《

2014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3

《

2014

年 度 独

立 董 事 述 职

报告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4

《

2014

年 度 财

务决算报告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5

《

关 于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议案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6

《

关 于

2015

年

日 常 关 联 交

易的议案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7

《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

》

4,295,117 98.97 24,500 0.56 20,200 0.47

8

《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 的 议

案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9

《

关 于 继 续 为

全 资 子 公 司

提 供 贷 款 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

4,314,817 99.42 8,600 0.20 16,400 0.38

10

《

关 于 修 订 监

事 会 议 事 规

则的议案

》

4,315,417 99.44 8,000 0.18 16,400 0.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

股份245,058,255股在该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2、 议案8、9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 本次会议的

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荣虎、张俊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15-35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21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0日－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21日下午15:00。

2、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00号日盛华尔兹大厦21楼公司会议

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文跃华

6、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2,701,

617�股,占公司总股份（628,654,664股）的62.4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83,083,9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0.94%； 通过网络投票

出席会议的股东4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617,6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八项议案，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或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91,463,26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 反对1,

160,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60,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 弃权7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91,463,26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 反对1,

160,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60,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 弃权7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91,463,26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 反对1,

160,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60,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 弃权7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母公司会计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2,099.29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9,265.00万元，报告期末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21,364.29万元。 由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因此公司本年度不分配股

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同意391,461,46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 反对1,

162,4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7,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0％； 反对1,162,4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 弃权7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91,463,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反对1,160,

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60,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7％； 弃权7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391,463,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反对1,158,

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58,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5％； 弃权7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391,463,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8%；反对1,158,

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弃权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58,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5％； 弃权7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

8、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

持股份（383,083,96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2%；反对1,158,

6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弃权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379,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7.12％； 反对1,158,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5％； 弃权7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

四、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陈康华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公司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14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发表独立意见和

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做了汇报。 述职报告全文2015年4月1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5-2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甘露、刘佩；

3、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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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峡州南湖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4,516,76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学锋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余玉苗、董事李知洪、姚鹃因工作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

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报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8、 议案名称：201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扩建酵母抽提物项目及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47 99.96 64,120 0.04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投资建设AFR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2015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1,567 99.96 64,100 0.04 1,10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19、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20、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4,452,667 99.96 64,100 0.04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

股股东

164,408,245 10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5%

普 通

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44,402 40.92 64,120 59.08 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4,402 91.51 4,120 8.49 0 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0 0.00 60,000 10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4,402 40.92 64,120 59.08 0 0.00

9

关于安琪酵母

（

柳州

）

有限公

司扩建酵母抽提物项目及完

善相关配套设施的议案

44,402 40.92 64,120 59.08 0 0.00

10

关于安琪酵母

（

崇左

）

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

AFR

项目的议案

44,422 40.93 64,100 59.07 0 0.00

11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

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44,422 40.93 64,100 59.07 0 0.00

1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2015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43,322 39.92 64,100 59.07 1,100 1.01

14

关于修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

44,422 40.93 64,100 59.07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曼、张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